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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十二、能生三世諸行種子  

復有三種種子，當知能生一切諸行。一、已與果，二、未與果，三、果正

現前。 

這個第四大科「佛教所應知處相」，這一科裏分十大科，第一科是「一種」，第二

科是「二種」，第三科是「三種」。在這個「三種」裏面，又分四十科，現在是第十二

科「能生三世諸行種子」。這一切有為法的出現，是由種子的力量才有一切法的出現的。 

「復有三種種子」，種子雖然是很多，但是歸納成三種。由這三種種子，「當知能

生一切諸行」，他能夠出現一切有為法，這一切有為法都是由種子造成的。這個種子是

一種譬喻，從譬喻得來的一種意思，這些植物都有種子，在這個裏說，也就是一種功

能、一種動力，由這種功能才能出現一種事情。分三種，哪三種呢？  

「一、已與果」，就約時間說，就是這一類的種子，它已經給你果報了，它已經發

生作用了，這就是過去的。「二、未與果」，第二種就是將來的，在現在來說呢，它還

沒有給你果報，那個功能還存在，但是沒有給你果報，就是時間還沒有到。「三、果正

現前」，第三類種子，就是它給你果報了，那個果報現在就出現在你的眼前，就是現在，

這是分這麼三類的不同。  

這表示只要有一件事，它就是有種子，沒有種子沒有這一件事。但是這個種子，

如果沒有所緣緣，它還是不出現；沒有增上緣，它也不出現；沒有等無間緣，它也不

出現，所以也要其餘的三種因緣，就是因緣成熟了，它才能出現的。  

 

寅十三、諸行言說所依處別  

又有三種諸行言說所依處，所謂去、來、今。 

這是第十三科「諸行言說所依處別」，是諸行言說所依處別。這個「諸行」就是一

切有為法，一切有為法就是「言說的所依處」，一切的語言依一切有為法為依止處。但

是有差別，雖然同樣是言說所依，但是有差別，有幾種差別？這上面說是有三種，有

三類是「諸行為言說的依止處」。  

「所謂去、來、今」，就是過去、未來和現在，這都是在諸行有為法，這可見無為

法不是言說所依處，那麼我們說無為，這還是對有為來說的，如果真實在無為的境界

是沒有言說相的。  

 

寅十四、能攝諸色自性差別（分二科）   卯一、標列三相  

又有三相，能攝一切色法自相。謂顯、形、作用，安立眼識所取之色。於

自處所，障礙餘色行住，安立根色，若一切境界色；當知一切總有十色。

及定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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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第十四科「能攝諸色自性差別」，諸色的體性有差別。分二科，第一科是「標

列三相」。  

「能攝一切色法自相」，三種相它能統攝一切色法的體相，哪三種呢？「謂顯、形、

作用、安立眼識所取之色」，這是第一種。這第一種裏面有三種，謂顯色、形色、作用

色。「顯色」，就是青、黃、赤、白。「形色」，長、短、方、圓這一類的東西。這個「作

用」就是表色，屈、伸、取、捨，像我這個臂一屈一伸；我們這個腿也能一屈一伸；

我們的身體也能一屈一伸。有取有捨，我把它拿過來，或者把它捨掉，那麼這叫做「作

用」。這個「作用」當然就是心，心的作用可是在色上表現出來，所以它是一種作用。 

這三種色，是「安立眼識所取之色」，這三種色的安立，是眼識所緣的色相，眼識

能認識它、能分別它。這個「安立」也可以說是出現，或者是心的分別，名為「安立」；

這個顯、形、作用都是心的分別、安立的，也可以這麼說。這一種色呢，是有見有對

色，是眼識所取的故名為有見，它本身也是有障礙的，這有見有對色，這是第一種。  

「於自處所，障礙餘色行住，安立根色，若一切境界色」，這是第二種色，是無見

有對，不是眼識所取的，是耳、鼻、舌、身，色、聲、香、味、觸，這幾種色。這幾

種色呢？「於自處所」，在那一色的自體所存在的地方。「障礙餘色行住」，其他的色法

要到這裏來就有障礙了，就有障礙了。這個「行」就是活動，往來地活動；「住」是容

受的意思。往來是動相，住是靜，有動靜的不同；往來容受有障礙，那叫做有對色。  

「安立根色」，這個色法此一種色法呢，就是我們所依的根，眼、耳、鼻、舌、身，

這是根的色。「若一切境界色」，這個「若」就當「即」字講，即一切境界色；即一切

所緣境界的一切色。這個眼識所緣，就是前面那個有見有對色；這底下就是耳、鼻、

舌、身、識所緣的一切境界色，這都屬於無見有對色。這兩種色，眼識所取之色，加

上其餘的諸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根色和所緣境界色加起來，「當知一切總有十色」，

眼、耳、鼻、舌、身，色、聲、香、味、觸這十種不同。  

「及定地色」，這是第三種色，就是大威德定他所緣的色，所變現的色，這一種色

就是無間無對色，這是第三種。前面是有見有對色，是第一種；第二種是無見有對色；

第三種是無見無對色，那麼就這三種色。這三種色就包括了一切的色法。這個《披尋

記》也說的很詳細，念一遍也好：  

 

《披尋記》四九二頁：  

又有三相能攝一切色法自相等者：當知此說有見有對、無見無對三種色相：青、黃、

赤、白等，是名顯色；長、短、方、圓等，是名形色；取、捨、屈、伸等，是名表色；

此說作用，名別義同。如是諸色，是眼所行眼境界；眼識所行眼識境界，眼識所緣，

如〈五識身相應地〉說。（陵本一卷六頁）當知是名有見色相。於自所據各別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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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餘色往來容受諸業，當知是名有對色相。於此安立一切所依根色及所緣境界色，

此中一切，總有眼、耳、鼻、舌、身；色、聲、香、味、觸十色應知。又定地色，非

眼識所取非障礙餘住，是名無見無對色。當知此色唯是大威德心所緣境界，非餘如，

〈決擇分〉說。（陵本六十五卷十頁）  

    「又有三相能攝一切色法自相等者：當知此說有見有對、無見無對三種色相」，

有見是一種色，有對是一種色，無見無對也是一種色，這三種色。「青、黃、亦、白等

是名顯色；長短、方、圓等是名形色；取、捨、屈、伸等是名表色。此說作用」，這裏

說「作用」就是表色，名別義是同的。  

「如是諸色，是眼所行眼境界，眼識所行眼識境界，眼識所緣。如〈五識身相應

地〉說（陵本一卷六頁）」。「是眼所行眼境界」，這是眼根說，「眼識所行」，所行和境

界有什麼不同？前面〈五識身相應地〉是解釋過，我又再去看了一遍《披尋記》解釋

這樣，當然是寫得很好。就是正現在前叫做「所行」，這個境界是包括所行在內；這正

現在前、已現在前、當來現在前，都名為境界。這個境界是比所行廣一點，這個所行

似乎是指說，就是現在；「眼識所行」指現在說。「境界」呢？就是包括過去和未來，

還是「眼識所行」是這樣意思，是「眼識所行眼境界」，這是眼根所行眼境界。底下「眼

識所行，眼識境界」，也照樣這樣解釋。這個眼識所緣呢？這是不同於眼根，眼根不能

緣，這緣是了別，名為所緣。眼根它不是識，它不能了別，「如〈五識身相應地〉說。

（陵本一卷六頁）當知是名有見色相」。  

「於自所據各別處所，障礙餘色往來容受諸業，當知是名有對色相。於此安立一

切所依根色及所緣境界色」。這兩句就是解釋那個「安立根色，若一切境界色」。「此中

一切，總有眼、耳、鼻、舌、身，色、聲、香、味、觸十色應知。又定地色，非眼識

所取、非障礙餘住」。非眼識所是名無見，非障礙餘住就叫做無對色。「當知此色唯是

大威德心所緣境界，非餘」。「大威德心」就是得到定，得到色界、無色界定的人，叫

大威德心。（陵本六十五卷十頁）有解釋。  

這個地方啊！有一個問題，我不知道你們現在心裏面可能已經有問題了。這個問

題我提出來也好，這個地方是說，這種定地色是無見無對。說無對，你有沒有疑惑？

說無見，你有沒有疑惑？譬如說：「應以何身得度者，即現何身而為說法」，像《普門

品》那種境界。你念觀世音菩薩的時候，觀世音菩薩就現身了，滿你所願了。你是見

到了吧！那是什麼？是有見有對色。但是這地方說無見無對色，這個事兒你有疑惑吧？

在這個地方呢，可以這樣解釋：得了這種大威德定，我們在下文說，在下文這裏講。  

 

卯二、喻成定色  

若得淨定，為引變化修方便者，所有諸色；當知是內化心境界，亦是未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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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心果。  

這個地方，《披尋記》這個分科可以再想一想。我的意思可以這樣分科，「及定地

色」這是「標」，這第三種色，這個定地色，這是標。底下「若得淨定」這是解釋；一

個「標」，一個「釋」。但是《披尋記》它不是這麼，第一科是「標列三相」，第二科是

「喻成定色」。喻成定色，說這是譬喻，用譬喻來成立這個定地色，他這樣意思。我的

意思不是這個意思，就是這就是解釋，解釋前面定地色。什麼叫做定地色呢？  

「若得淨定」，就是這個修行人，他得到了四禪八定了，那麼他沒有欲，就叫做淨

定，就可以這麼說。「為引變化修方便者」，這話什麼意思呢？我現在解釋和《披尋記》

不同了。「為引變化」，得了淨定的人，得了這種大威德定，得了定的人，得定是得定

還沒有神通，他還沒有神通。但是現在想要有神通，「為引變化」，為了引出來種種變

化的境界，就是是要有神通，這神通怎麼辦法呢？  

「修方便者」，就是要發動要修行，修這個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神足通、宿

命通，這裏面當然主要是指如意通，就是神足通。你有了神足通才能有種種變化，為

了成就種種變化的這種境界，要發動修行，修行，可是修行還沒成功。在「方便」的

時候，已經成功了，那就叫做滿；沒成功的時候還未滿，就是方便，在方便位的時候。

這個時候沒有神通，雖然沒有神通，這個大威德定呢，他也能夠現出來種種色的。「所

有諸色」，這時候的所有諸色，是「無見無對色」就是定地色，就叫做定地色，這地方

這麼講。  

「當知是內化心境界」，這個時候所現出來的色相，是你內心所變化的，也就是你

內心的境界。是內心也就是那個定心，所變化而是法塵的境界，不是其他的人眼識所

能見的，其他的人所不能見，所不能見的；「內化」是法塵境界。「亦是未滿變化心果」，

這時候所變現的這種色是無見無對色，是「未滿」，他修這個神通還沒圓滿，這個時候

變化出來的色法是心的果；心是因，定心是因，所變化出來色是他的果，是這樣意思；

這樣的色法呢，是無見無對。  

要是已經成就了，不是方便位，就是已經圓滿了，得了大的神通了，這個時候所

變現出來的色法是有見，是可以見的，是可以見。他變出來的黃金就是可以用，這有

見有對，也可以說有見有對。當然他變現的色法說它無對也可以，就隨他意，隨那個

有神通的人他的意願，他願意它無對，它就無對；願意它有對，就有對，那就是和這

個有點不同，有點不同了。但這地方為什麼不能不說那個呢？因為這個地方說無見無

對色，那個就不在這個範圍內了，所以不說，這樣講。《披尋記》這個解釋呢，和我說

的有點出入。  

 

《披尋記》四九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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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得淨定至未滿變化心果者：離諸定障，名得淨定。能引種種諸變化色，當知唯內化

心境界；如是境界從化心生，故說亦是變化心果。修方便位，心未自在，故言未滿。

此舉化色喻成定色，唯是大威德心所緣，由定自在隨其所欲，定心境界影像生故，〈決

擇分〉中亦舉化色為喻，應知。（陵本六十五卷十頁）  

「得淨定至未滿變化心果者：離諸定障，名得淨定」，這裏這麼講也可以。「能引

種種諸變化色，當知唯內化心境界，如是境界從化心生」，是的。「故說亦是變化心果。

修方便位，心未自在，故言未滿。此舉化色喻成定色」，這個化現的色是個譬喻來曉示、

告訴你，這個定色就是這個樣子，所以叫做譬喻，他的意思這麼講。  

「唯是大威德心所緣，由定自在隨其所欲，定心境界影像生故，〈決擇分〉中亦舉

化色為喻」，其實這句話我也不同意，那段文不是喻，不是那麼意思。（陵本六十五卷

十頁）但是這個《披尋記》的作者，於《瑜伽師地論》非常地熟，特別熟的。  

在別的文上也有這樣說：就是「無見無對色，是定自在所生色」，也常這麼說。但

是我就常常的疑惑啊？定自在所生色是無見無對，是常有點疑惑，現在到這裏心裏明

白了。就是定地、定自在所生色是這樣子，無見無對。但是這個通果色，有神通的，

就是已經成就了大威德定而又修神通，成就了神通的人，他變現出來的色法，那不是

可以見，可以見聞覺知，可以的，那就不同了。  

 

寅十五、煩惱隨逐諸心差別  

又有三種為諸煩惱所隨逐心：一、諸異生心，二、未滿學心，三、已滿學

心。  

「又有三種為諸煩惱所隨逐心」，這是第十五科「煩惱隨逐諸心差別」。這個有三

種，為諸煩惱所隨逐的心，這個心有煩惱隨逐他，心和煩惱融合在一起發生作用，有

種種的虛妄分別。有三種，哪三種呢？  

「一、諸異生心」，第一個就是這一切的生死凡夫，那心裏面很多很多的煩惱隨逐

不捨。「二、未滿學心」，就是他這個聖境還沒有圓滿的，有學的這些人，初果、二果、

三果。「未滿學心」，那麼他心裏面還是有煩惱，有煩惱隨逐，當然和凡夫還是不一樣。

「三、已滿學心」，已經到圓滿的還是在學位，還是在學位，雖然滿了還是在學位，沒

到無學位。所以他的心也還有煩惱，當然那還有微細的煩惱存在的，是這樣意思。  

 

寅十六、聽聞法者受持差別  

又有三種聽聞法者：一、於法、於義不能受持；二、唯能領受，不能任持；

三、能受能持。  

「又有三種聽聞法者」，這是第十六科「聽聞法者受持差別」，受持的不一樣，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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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呢？聽聞法者有三種不同。  

「一是於法義不能受持」，「三種聽聞」，這三種都是聽聞法者，都是聞法者。第一

種，他聞是聞了，但是不能夠受持，對於法，這個法和義有什麼差別？法就是名，能

詮表義的就是名；所詮表的就是義，能詮、所詮的不同，這樣意思。於法、於義他不

能「受持」，這個「受」或者說是信受，他接受了，接受了就是信受了；「持」，就是能

攝持還不失掉。現在說「不能受持」，他是聞了，法和義他是聽了、聽到了，但是心裏

面不能受持，這是一種。《披尋記》上說這是下根人，或者這只是聞慧的人。  

「二、唯能領受，不能任持」，第二是他只能領受，領受這個法義，但是不能任持

不失，不能任持不失。  

「三、能受能持」，也能領受、也能任持不失，這個話怎麼講？怎麼叫「任持不失」？

這個「受」我們或者說，心裏面忍可了這樣的法義，我同意了是對的，佛法是真理，

我有了信心，那麼可以名之為受、信受。這個「持」怎麼講？什麼叫做持？「持」就

是不失掉的意思。這個不失掉我們說，譬如我把《金剛經》背下來了，我把《金剛經》

的義也懂了，我永久的不忘，那麼可以說是受持嗎？也可以說是受持，但是還不是那

麼樣的，不是十分合適，我推測這個意思啊！這地方說可以說這是修慧的境界。就是

他心裏面修學聖道有了力量了，他的內心與這一切的色、聲、香、味、觸、法的境界

接觸的時候，他的聖道不失掉、不失掉。譬如說是你出家很多年了，還都能講經了，

怎麼那麼多的煩惱呢？這就表示你不能持的意思。所有的境界一來了的時候，沒有佛

法的氣氛了，還是煩惱的境界，就是失，就是不能持，就是失掉了。但是聖人沒有事，

因為煩惱境界來了，他心裏面還是聖境，這聖境不失掉。也就是法，就這個法義在他

心裏面有了作用，他不失掉、不變，還是清淨無染的，叫做持。這樣說呢，這個「持」

在暖、頂、忍、世第一，小小有一點持，到了聖位的時候是持。是能持，可以這樣解

釋吧！  

 

寅十七、趣入無常觀行差別  

又有三法，是修行者觀身、語、意無常性觀，趣入上首。一者、入出息，

二者、尋伺，三者、想思。 

這是第十七科「趣入無常觀行的差別」，它能給你方便，能令你入於無常觀，入於

無常觀裏面，但是也有差別。有三種「是修行者觀身、語、意」，身、語、意是所觀；

觀察這個身、觀察這個語、觀察意都是無常的；身無常、語無常、意無常。這樣的無

常性觀，有三種方法，令你入於這三種無常觀裏面、無常觀。  

「趣入上首」，這個趣入上首怎麼講法呢？入於無常觀它有這樣的力量，這個上首

我們可以作兩個解釋：一個是它有這樣的力量，這個力量啊！能令你趣入無常觀，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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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這麼講，這叫作「上首」。就是那麼多的令你趣入無常觀的力量裏面，它最強大，所

以叫做「上首」，或者這麼講。或者說這個趣入上首，或者就是能趣入於聖境名為上首，

或者這麼講也可以。  

「一者、入出息」，這三種是哪三種？第一個出入息，由於你觀察這個入出息就知

道這個身，我們這個身體是無常的。這個無常可以做兩種解釋：一個是這個身體的變

化有入出息，入出息有的時候氣喘起來了，急了；有的時候很緩慢，那麼也是身體有

變化。一個是由入出息就可以知道，這個身體非死，是要老病死，非死掉不可，那麼

也是無常的，這樣這麼解釋。那這樣在存在的時候，生存的時候，這個生命體存在的

時候，剎那剎那的變化這是一個無常，一個最後死掉了，又一個無常，這樣。  

「二者、尋伺」，尋伺是觀察這個語的無常，由尋伺而有語才能說話。有說話，這

個尋伺的不同，說出來的語言也不同，所以語言也是無常的，這是有變化，各式各樣

的變化。  

「三者、想思」，想思是觀察意的無常，意的無常就是想思。心裏面取種種相，做

種種的思惟觀察，這都是內心的變化，所以心也是無常的。這個無常裏面有什麼意思？

常和無常，這個常和無常，無常是變化的意思，無常要當變化講呢；常就是不變化，

就是不變化的意思。我們的心有種種的妄想分別，就是心在變化，心是變化的，但是

我們可以解釋他的體是不變化的，用是變化；體常、用無常。  

那麼可以這樣分別，因為我們人是歡喜常，不歡喜無常，但是在作用上來看，是

有千變萬化的不同，還非要承認無常不可。那怎麼辦法能夠滿足我們常的意願，我們

歡喜常嘛！那就這麼分開，體是常、用是無常。或者可以這樣講，這個體要是常，用

為什麼是無常？能發生無常的作用，要怎麼樣解釋呢？這還是有困難，如果我們不學

習這唯識的道理，我們感覺沒有困難，體是常、用是無常，好像是可以認可這件事。

但是在唯識的道理說，這個心是種子的變化，種子是無常，各式各樣的種子，生出各

式各樣的分別心，另外哪有個常可得呢？由無常種種的變化，就是有各式各樣不同的

種子的關係，才有種種的分別心出現。這樣子我們若仔細的去思惟啊！我們應該明白

了這個無常的相貌是這樣子。這個種子剎那剎那變化，內心才有種種的虛妄分別，這

個無常是這樣的境界。  

如果說體是常，用是無常，那境界是什麼樣呢？你怎麼樣想，可能就有困難，會

有困難，不過這個地方可以不必說那麼多。就說是心裏面若種種分別，從這個受、想

和思，這個想啊！是不表現在身語的時候是想，做種種的觀察思惟，這是想；而這個

想表現在身語活動的時候，想就是思，想就是思了。這想和思照理可能應該說有這樣

的差別，或者說我不採取行動的時候，我內心裏面有種種的觀察思惟，那時候叫想。

等到我採取行動的時候，心裏還是種種的觀察思惟，但是這時候有行動了，這時候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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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思。不管是怎麼樣都是內心的變化，就是內心裏面是無常的、是變化的，這樣解釋。 

 

寅十八、應受供養尊勝差別  

又有三種尊勝，應受供養：一、年齒增上，二、族姓增上，三、功德增上。 

「又有三種尊勝」，這是第十八科「應受供養尊勝的差別」。「有三種尊勝」，這個

「尊」，就是很尊貴的，我們向他尊敬的，他是有殊勝的條件的，他有殊勝的地方，就

引起人家對他的尊重。這上面有三種差別，是「應受供養」，因為尊勝，這個人有尊勝

的條件，所以應受供養，這三種哪三種呢？  

「一、年齒增上」，這個人的年紀大，這個人的年紀很大，那麼叫做年勝，叫做年

齒增上。人年紀大了，老了，自然人家會對他恭敬，也是有這種事情，「年齒增上」。

這個齒這個地方加一個齒，我小時候啊！看見家裏的人，有人來買那個馬，馬啊！馬

齒徒增，這個齒。所以看這個馬它有幾歲了，就是把這個手伸到馬的口裏摸這個牙齒，

就知道這個馬是幾歲了，那麼這是一種；所以這個齒多了就是年紀大了，它有這個意

思。但約人來說呢！人不是那樣子，人和馬不同，但是人也有差別，這個牙齒也有差

別，年紀大了那個牙齒是一樣，年紀輕的時候牙齒又一樣。從牙齒上也會分別出來人

的：你是年輕、是年老，也有分別的。說是「年齒增上」，這是第一種尊勝，「應受供

養」。  

「二、族姓增上」，他這個族啊！這個姓他這個血統的關係是特別，譬如說這個人

是做過皇帝出家了，這就是族姓增上。他做過首相，他放棄了，他出家了；或者是這

個大富貴的人，他出家了；或者是他怎樣的特別情形，那麼也會「應受供養」，也有這

種情形。  

「第三是功德增上」，這個人有無漏的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他雖然年紀

不是大，他也不是有族姓增上，但是他有這種功德，這也是尊勝，尊勝應受供養，有

這三種不同。  

 

寅十九、定及不定住因差別（分二科）   卯一、標舉  

又有三種住定、不定因，二是定因，一不定因。 

「又有三種住，定、不定因」，這是第十九科「定及不定住因的差別」分二科，第

一科是「標舉」，標出來三種住定不定因，這三種的定不定因裏面，「二是定因，一是

不定因」。這是標舉，底下第二科是解釋。  

 

卯二、隨釋  

一、惡趣定因，謂無間業。二、善趣涅槃定因，謂無漏有為法。三、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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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謂所餘法。 

「一、惡趣定因，謂無間業」，就是他決定要墮落三惡道去了，他有這樣的因，有

這樣的因。這個因是什麼呢？「謂無間業」，他就是造過逆罪，弒父、弒母、弒阿羅漢、

出佛身血、破合和僧的這種事情，他有這種罪業。這個住定因，這是定因。  

「二、善趣涅槃定因」，第二個「善趣」這是他能，善者能也；能趣入涅槃、能得

涅槃，是決定了，他決定能入涅槃。那這是到什麼時候才能有？要到忍位，煖、頂、

忍、世第一，到忍位以後這個人是決定，可以達到涅槃的境界去。他有這樣的因，有

這殊勝的功德，這個因是什麼呢？「謂無漏有為法」，這個說是到忍位還沒有算，就是

到入聖位以後，他才有無漏的有為法。無漏的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他才有

這種功德，這也是定因、種種定因。  

「三、不定因，謂所餘法」，除了上兩種以外，其餘的是做惡的事情，或者是做善

的事情，都是不決定的。一般說是你沒有到入聖位，說我做了很多的，有了禪定，或

者有什麼殊勝的功德都靠不住，都是靠不住的；都是不決定，這個不是決定能夠這麼

好、決定好的。說我是到了天上去，得了色界定、無色界定了，也不是決定安全，因

為你會從那裏掉下來，從天上掉下來了，所以也不是決定好。其餘的惡法呢，你也不

是決定，你當然更是不決定，所以從這兒上看啊！非要是入聖道，才是得到安全了；

不然的話，都是不安全。  

 

《披尋記》四九三頁：  

又有三種住定不定因等者：當知此說邪性聚定、正性聚定、不定聚定，名三種住定、

不定因，如次此配釋應知。  

這個「住」，就是他這個因已經或就了，他安住在那個定因裏面，安住在那個不定

因裏面，已經成就了的意思。  

 

寅二十、令教久住舉罪差別  

又有三法，為令聖教得久住故，展轉舉罪。一者、現見身、語現行違犯學

處，二、從他聞，三、以餘相比度了知。 

「又有三法，為令聖教得久住故，展轉舉罪」，這是第二十科「令故久住」，使令

佛法能久住世有舉罪的差別。「有三法為令聖教」，為令聖教就是佛教，能夠得久住，

得者能也，能久住在世間。佛法為什麼不能久住世間？原因是什麼？就是佛教徒常常

造罪，這個罪能令佛法不住在世間。  

那麼現在能令佛法久住有三種，是什麼？就是「展轉舉罪」，就是我舉你的罪，你

舉我的罪，要能這樣做呢？佛法就可以久住。這個舉罪，舉者發也，也是言說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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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我發露你的罪，你有錯誤的事情我要講出來。講出來的意思當然是一種好心，不

是毀辱你的意思，是令你不要有罪的意思；你也說我的罪，我也說你的罪，大家都懺

悔清淨，這就使佛法可以久住。說是大家不舉罪，僧讚僧佛法興；而這地方說是要舉

罪，那這話怎麼講？我感覺這個事情就是，發慈悲心，發愛護你的心情，希望你都是

功德莊嚴而沒有罪過，用這樣的心情來舉你的罪。  

當然在律上說，要有五個條件，這舉罪是這樣舉罪的。但是我們又不願意舉罪，

不願意別人說罪，當然這是我們自己的我、我所的意思，貪瞋癡的心情，是不願意人

舉罪。但是在律上看，佛是規定出來要舉罪、要舉罪的，這可見舉罪是對的。一般的

說僧讚僧也是有道理，說是我們沒有慈悲心去舉罪也不合法，沒有慈悲心，去舉罪也

是不對的，也是不對。所以它那個僧讚僧的意思就是，你沒有慈悲心，破壞別人的名

譽也不吉祥。這裏是說用慈悲心，要符合那個律上所規定的去舉罪。三種，哪三種呢？  

「一者、現見身、語現行違犯學處」，身現行、語現行，有違犯了所學的戒，那麼

你就應該舉罪，舉出他的的罪行。「二、從他聞」，我沒有看見，但是從別人聽說的。「三、

以餘相比度了知」，也不是見、也不是聞，但這其實還是見。那就是不是犯戒的一種行

為，但是這個與犯戒的行為有關係，有一點關係、可疑。你有這個行為就令人疑惑你

是犯戒了，就是這種事情，這就是見、聞、疑「以餘相比度了知」。從這三方面得到來

的消息，用慈悲心去舉罪，這樣子大家都是保持清淨，佛教就可以久住世間。這話說

得很明白，說得非常的清楚。  

   

寅二十一、為顯己德說諸不護（分二科）   卯一、標  

又諸如來自說具足三不護德。 

這是第二十一科「為顯己德說諸不護」分兩科，第一科是「標」。  

「又諸如來」，又不但是一位佛，十方三世一切佛。佛都是自己說自己具足三種，

不需要護的功德，就是身、口、意。身、口、意的行動、語言內心的思想，不需要覆

藏。這話的意思，我們平常人就是自己的污點都是隱藏起來。隱藏起來，叫做「護」。

光彩的事情把它露出來；有不光彩的地方隱藏起來，我們什常人是這樣子。但是佛完

全都是大光明的境界，不需要隱藏，有缺點不要教你知道隱藏起來，沒有這種事情，

所以叫做「不護」。  

這是「標」，底下就加以解釋，第二科解釋，分兩科，第一科「顯他惡」。  

   

卯二、釋（分二科）   辰一、顯他惡  

為顯外道諸師內懷眾惡，自稱一切智者，實非一切智者。 

這個意思，佛這樣子讚歎自己有不覆的，不需要覆藏的一種功德，那是什麼意思



《瑜伽師地論》卷十四．《披尋記》P491-494．1997/12/11．Tape165 

第 11頁，共 14 頁 

呢？為顯示外道，佛法以外的這些大導師，那些外道、諸師。「內壞眾惡」，他因為沒

修學四念處，沒有修學聖道，他心裏面很多的罪惡。但是「內懷眾惡」就不是一切智

者嘛！但是自稱「一切智者」這樣子，實在不是一切智者，這外道的那些諸師是這樣

子；佛不是，佛是內外是一致的。  

   

辰二、令彼信  

又欲令彼於如來所，發起真實一切智信。 

這是第二科「令彼信」。又佛這樣講，自說具足三不護德的目的，是什麼呢？就是

欲令彼，「彼」是誰，就是一切眾生。對如來這裏，發起真實的一切智信，佛真實是一

切智者，有這樣的信心。希望你對於佛有這樣的信心，你就能在佛這裏栽培善根了，

是這樣意思。  

說我們一般人若自己讚歎自己，還是有問題；但是佛這樣子沒有問題。佛真是大

慈悲心，沒有名聞利養這種貪欲的心情，所以這樣是沒有過失的。《披尋記》說得好： 

 

《披尋記》四九四頁：  

又諸如來自說具足三不護德等者：三不護德，如〈建立品〉說應知。（陵本五十卷十

一頁）如來現行身業，妙善清淨無不清淨；現行身業可須覆藏，是故不護。如身業不

護，如是第二語業不護，第三意業不護，應知。此如《顯揚論》說。（顯揚四卷九頁） 

「又諸如來自說具足三不護德等者：三不護德，如〈建立品〉說」，這是在〈菩薩

地〉。應知（陵本五十卷十一頁）「如來現行的身業，妙善清淨」，這身業表現於外的行

動，非常的清淨莊嚴。「無不清淨，現行身業，可須覆藏」，沒有這件事。「是故不護」，

不須要護。「如身業不護，如是第二語業不護，第三意業不護，應知。此如〈顯揚論〉

說。」（顯揚四卷九頁），這樣說。  

    

寅二十二、  邪執所生燒惱差別  

復有三種邪執所生大火，所起有情燒惱：一、貪愛燒惱，二、愁憂燒惱，

三、顛倒燒惱。 

「復有三種邪執所生大火，所起有情燒惱」，這是第二十二科「邪執所生燒惱差

別」。「復有三種邪執」，就是一種不合乎道理的執著，所生出來的大火；所生出來大火，

所起的有情燒惱。這個大火就是形容這個煩惱是太厲害了，像大火燃燒似的，像人在

大火裏燃燒那麼苦；人在煩惱裏面受到的苦，就像在大火裏邊受火燃燒那樣苦。「有情

燒惱」，「有情」就是指這一切眾生為這三種大火所燒的煩惱，所燒的苦惱。  

什麼呢？一、「貪愛燒惱」，貪愛就是大火，有了貪愛心出現的時候，就像被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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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燒那麼苦惱。「二是愁憂的煩惱」，有苦惱的事情內心裏面憂愁；憂愁也是燒惱。「三、

顛倒的煩惱」，就是常樂我淨的這個，無常謂有常，無我認為有我；本來是苦而認為是

樂；本來是不淨、是臭穢的而認為是清淨，這種執著顛倒也是燒惱，佛這樣形容眾生

的煩惱。這個貪、瞋、癡就像大火似的，我們在貪、瞋、癡裡面受的苦惱，像在大火

裏被火燃燒那麼苦惱，佛這樣形容這件事。  

 

寅二十三、示無虛誑事火差別  

又有三火為化樂福，邪事外火勝有情，示無虛誑所應事火；雖實非火，假

立火名。一者、父母，二者、妻子，三者、真實應供福田。 

「又有三火」，這以下第二十三科「示無虛誑事火的差別」。「又有三種火」，佛法

裏面有三種火。前面說那個三種火，是苦惱的境界；這底下三種火又不同了。  

「為化樂福邪事外火勝解有情」，我一開始讀這個文，「為化樂福」，讀了幾遍才明

白，就是為了教化歡喜福德的人；「為化樂福」，為教化歡喜福德的人，就是歡喜修福

的人，就是這種人。修福的人，就是他歡喜有福，但是沒得到正法，他「邪事外火」，

那就搞錯了，邪事，搞錯了。就去事奉這個火，這個火是外火，這外面地水火風的火，

事奉這個火，拜火，拜火的外道，這樣拜火。這種勝解有情，這個勝解有情他對拜火

的這件事，這拜火教，他有比一般人有更多的知識，這叫「勝解有情」。佛為了救化這

種有情，你去拜火那是沒有意義的，是徒勞的事情，告訴你真實能得福的一種火，這

個「示無虛誑所應事火」，開示你不是虛妄的，不是欺誑你的這種火，你應該去事奉，

你應該事奉。  

「雖實非火，假立火名」，這個火也實在不是火，不過假立個火的名字就是了；因

為你歡喜拜火，我也用火的名字，就是這個意思。這個火是什麼火呢？第一種火是「父

母」：父母是一種恭敬的火，你去拜父母去，這是有意義的，這是一種火。「二者、妻

子」，這也是一種火。「三者、真實應供福田」，那就是三寶了，你拜這種火你會得到福，

這是不會令你徒勞辛苦的，不會令你徒勞的，你真得到利益的，這個意思。  

這是二十三科，底下二十四科「真實增上生道差別」。  

 

寅二十四、真實增上生道差別  

又有三種，為諸樂欲增上生者，所說真實增上生道。一者、布施得大財富；

二者、持戒得往善趣；三者、修定遠離苦受，得生一向無有惱害樂世界中。 

「又有三種，為諸樂欲增上生者，所說真實增上生道」，這是正面說的，前面是用

火的名字。現在這是說有三種，「為諸樂欲」，為了很多很多希望這個欲，希望色、聲、

香、味、觸，這個五欲特別滿意，特別豐富的五欲的人，他就歡喜這個欲的享受。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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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增上生的人，他現在也是有欲，但是不滿足，感覺到不足，希望有更好、更殊勝的

欲。這樣增上生的人，這樣增上生願望的人，「所說真實增上生道」，佛為這種人說個

真實的，令你將來比現在會進步，比現在會更好的方法、的道路。什麼三種呢？  

「一者是布施」，要做這件事，「得大財富」，你令別人安樂，你將來就會安樂，這

個道理我看真是好。我說一句話，叫別人心裏面難過，我就不會快樂，但是這個樂，

我們一般人都指眼前內心的享受，都是重視這一點，重視現在心裏面舒服，叫做樂。

這個不是太好，就是要遠一點，要看遠一點，不能只看眼前，不能只看眼前。  

這抽大煙的人，抽到上了癮了，就是一直要抽。我小時候，我祖父的朋友，來到

我家裏來和我祖父在一起吸這個大煙，我從窗口走過去，聞到這個味道，的確是不同。

這味道非常的香，真是令人迷惑，但是，這種是好事嗎？這不是好事啊！雖然貪這一

時內心感覺到滿意，但是久久就變個大煙鬼了，令人變成個鬼的樣子了，實在是吸毒

啊！是毒品。所以為了滿意要看遠一點，要看遠一點。這樣說呢，這一句話、這句話

我聽見了心裏不好受，但是真實是有利益，這也是一種好的言語，也是一種布施，也

是一種布施的。  

「一者，布施得大財富」，我現在布施，我的有形像的財富，布施給你，當然也要

有好的動機；有好的動機，你才能得到好的果報，不然的話，也不見得好。我看秦吞

六國漢登基，我看那個秦昭王，就是感覺到趙國，現在說話說到旁邊去了。感覺到趙

國有廉頗、有李牧、還有藺相如，趙國很強盛，秦國白起這個大將都沒有辦法夠能侵

略趙國，沒有辦法。但是秦國的智慧高，就用黃金去愚弄趙國的奸臣，藺相如後來好

像有病死掉了，把廉頗，李牧這些人都撤職，查辦了。用些沒有能力的人來做官，然

後白起發兵來把趙國全滅了，了以後先找以前接受秦國黃金的人，先殺掉這個人，我

看見史記上說這個事。說這個布施得大財富，不是這麼回事情的，不是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們社會上一般的這種愚弄人的事情，人說是用炮彈去攻擊，不是炮彈，用

銀彈、用金彈去攻擊去，有這種事情的。所以我們佛教徒接受到別人的布施的時候也

要想一想，也要想一想。所以這上面說布施呢，要有好的動機、好的動機，而且這件

事情真實是有利益的事情，才能得大財富；如果動機不善，能得大財富嗎？不是的。  

「二者、持戒得往善趣」，「樂欲增上生者」，你想要得到滿意的五欲，你要持戒，

不要做錯誤，諸惡莫啊！你才能夠往生善趣，在人間、天上會得富貴、得到欲樂。  

「三者、修定」，第三個是修定，「遠離苦受」，你得到了色界定，無色界定的時候，

你得到輕安樂的時候；如果得到輕安樂了以後，才知道不得輕安樂都是苦惱境界。我

們沒得輕安樂的人，現在沒有什麼病痛，身體四大調和還感覺到可以，雖然沒有什麼

樂，但是還是可以；但是要得了輕安樂以後，感覺到你認為可以都是苦惱境界。所以

呀！「遠離苦受」，修了定、得了定以後，就遠離苦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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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生一向無有惱害樂世界」，這色界天、無色界天去了，沒有惱害的事情了。欲

界裏面，譬如說是四大王眾天、忉利天，還有阿修羅作戰的苦惱的事情，但是要是空

居天以上，應該好一點。應該好一點，但是我看那個，我們在這前面已經講過了，在

還有那個四念處、什麼經，有一部經上也描寫欲界天的境界。前面說過，這個天若五

衰相現的時候，他那些天女就和別的天人去欲樂去了，那麼這個天人就哭了，心裡面

非常的苦惱。所以這就是還是有惱害的事情，要色界天、無色界沒有這件事「無有惱

害樂世界中」，沒有這個。  

這一段文是說：「為諸樂欲增上生者所說」的「真實」的「增上生」的「道」，這

條道路。你要自己努力做功德，要布施、持戒、修定，施、戒、修，將來就會得大財

富、得大安樂、得大自在，就會得大自在的。說是用一些陰謀傷害別人，用一些陰謀

動了心機去傷害別人，但是表面上一點痕跡沒有，然後他自己得到了安樂了。按佛法

來說，這不是增上生道，不是真實的增上生道，不是的。按佛法的道理，你非要自己

要不違犯國家的法律，也不違犯佛法的戒律，你是非常的真實、誠懇，良善做諸功德，

你將來才能得到好的果報，不可以用心機傷害別人，不可以。  

這個我們和凡夫與凡夫的關係，或者是有痕跡，或者是無痕跡，有意的傷害了別

人，自己佔了便宜了。但是對方終究有一天會明白，會明白還能饒了你啊！能饒恕你

啊！我看不會，他一定要報復的。說是這樣子說我不要傷害，我對於一個凡夫不要傷

害，我們要是對於佛菩薩，對於佛菩薩我們有一些，有一些不禮貌、有一些毀辱佛菩

薩，一種罪過的事情。佛菩薩不會來報復你的，佛菩薩心不動，根本不在意這個事情，

所以那是可以嗎？還是有罪過的。但是我最近可是得到這種消習，就是有些人認為，

不要緊，他不會來傷害我的，我就可以來傷害他，來造成對於自己有利的條件，然候

自己去得到一些如意的事情，有這種人，有這種人。這意思就是，我心裡想這種想法

只是愚痴、還是愚痴，怎麼可以這樣子呢？因為他不會報復我，我就去毀辱、毀辱他，

那意思就是要這樣做，我才能夠佔要便宜；我若不這樣做，我好像就吃虧了，我想得

到的利益得不到了，所以我就要這樣做。我感覺這種想法，我以前還沒聽說過，最近

有聽到這種消習。  

 


